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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异同及原因

———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５５份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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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港澳问题处理上，至少在５５份规范性文件中实施了宪法。对比宪

法在香港与澳门的实践，可以发现二者在“宪法实施涉及的问题类别”“宪法实施的具体方式”以及“港

澳法院对宪法实施的立场”上呈现出不同特点。分析宪法在港澳之间实施现状异同的原因，不能无视

“中国宪法的特质”与“港澳特殊的宪制背景”，应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从

“制度原初目标”与“制度演化因素”两个角度加以判断。阐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制度逻辑，有

利于扩展与深化对港澳宪制结构的认知，促进“宪法在港澳实施共识性理论”的形成。

关键词　宪法实施　宪制结构　比较方法　功能分析　宪法与基本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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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完善宪法在香港实

施的制度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ＣＦＸ０１７）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委托课题“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

的法治实践”（项目编号：ＪＢＦ２０１９２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港澳实行管治，完善特别行政

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１〕。由此可知，宪法在港澳的地位与作用是中央对港澳

实行管治时高度关注的理论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后，学者就

对“在港澳问题上实施宪法”有所讨论。〔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

称《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围绕该问题还产生了诸多争鸣。〔３〕然而随着港澳相继回归，宪法

作为主权象征的功能得以实现，港澳基本法的实施变为研究重心。直到２０１４年，随着香港宪制结

构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中央政府明确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学界又

重新开始关注“在港澳问题上实施宪法”的命题。〔４〕应指出，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准确理解港澳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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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及其官方解读，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

载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４７４９５．ｈｔｍ。

早期代表性的文献有：Ｗ．Ｓ．Ｃｌａｒｋｅ，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犝狀犱犲狉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１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１ ８１（１９８４）；Ａｌｂｅｒｔ．Ｈ．Ｙ．Ｃｈｅｎ，犉狌狉狋犺犲狉犃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犃狌狋狅狀狅犿狔狅犳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犝狀犱犲狉狋犺犲犘犚犆

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１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４１ ３４７（１９８４）。

以下关于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的原始文献均来自“香港基本法草拟过程资料库”（ｈｔｔｐ：／／ｓｕｎｚｉ１．ｌｉｂ．

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ｈｏｍｅ．ａｃｔｉｏｎ），最后检索时间均为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需要说明，由于原始文档页码标记不规范，因

此在页码标注问题上，选择的均是ＰＤＦ文档自动显示的页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专责小组编：《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最后报告）》，１９８７，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Ｌ０７６５．ｐｄｆ；香港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咨询报告（２）专题报告：基本法

与中国宪法的关系》，１９８８，第３—１０页，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Ｌ０２１２．ｐｄ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

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咨询报告（第五册）条文总报告》，１９８８，第４１—

４３页，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Ｌ０２１６．ｐｄ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咨询报告（第三册）条文总报告》，１９８９，第２７—２８页，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ｐｄｆ／

０４９ｃ．ｐｄｆ＃ｐａｇｅ＝１。

近年来内地学界代表性的成果有：韩大元：《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的作

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２０周年》，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３—１０页；胡锦光：《宪法在

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研究》（未刊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课题（项目编号：ＪＢＦ２０１００５）项目成

果；郝铁川：《香港基本法争议问题评述》，中华书局（香港）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１页；邹平学等：《香港基本法实践问

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８—１２１页；殷啸虎：《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载《法学》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４９—５６页；程洁：《不对称治理格局下香港的宪制基础与宪法实施》，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第１７９—１８６页；黄明涛：《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效力与适用》，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

１０１—１１０页；曹旭东：《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理论回顾与实践反思》，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

７９—８９页；朱世海：《宪法与基本法关系新论：主体法与附属法》，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３６—４５页；

夏引业：《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２７—４２页。香港学界的代表

性的成果有：陈弘毅：《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增订版），中华书局（香港）２０１４年版，第８页；Ｒａｙｍｏｎｄ

Ｗａｃｋｓ，犗狀犲犆狅狌狀狋狉狔，犜狑狅犌狉狌狀犱狀狅狉犿犲狀牽犜犺犲犅犪狊犻犮犔犪狑犪狀犱犜犺犲犅犪狊犻犮犖狅狉犿，ｉｎ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ａｃｋｓｅｄ．，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１９９７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５１ １８３；ＹａｓｈＧｈａｉ，

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狊犖犲狑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犗狉犱犲狉牶狋犺犲犚犲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狅狏犲狉犲犻犵狀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犅犪狊犻犮犔犪狑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ＣｏｒａＣｈａｎ，犚犲犮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犻狊犻狀犵狋犺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

犕犪犻狀犾犪狀犱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犲犵犪犾犛狔狊狋犲犿犪狀犱狋犺犲犎狅狀犵犓狅狀犵犔犲犵犪犾犛狔狊狋犲犿，６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１

３０（２０１１）。



制结构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５〕

具体而言，目前大多数讨论往往倾向于调用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去分析“宪法为什么应该在港

澳实施”的问题，但缺乏从实证角度系统梳理“宪法在港澳实施现状”的研究。〔６〕此外，现有研究

关注的重点集中在香港一端，而对澳门关注不多，少数分析也只是在“宪法在香港实施研究”的延

长线上结合澳门的情况进行一些细节性的调整。在基础理论层面，相关研究也并未脱离针对香港

基本法研究所设置的话语体系。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宪法在港澳实施过程中呈现的不同演化路

径，未能展现宪法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貌。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选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的５５份规范性文件”

为样本，以“宪法在港澳如何实施———宪法在港澳实施有何异同———宪法在港澳实施异同的制度

原因”为逻辑线索展开论述：首先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权力机关是如何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将一

部社会主义宪法实施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这种对宪法实

施现状的全景描述，将为后文展开理论分析奠定事实基础。其次，归纳权力机关在港澳实施宪法

的特点，重点比较宪法在两地实施的异同。最后，引入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７〕探究同一部宪法

在同样施行“一国两制”的港澳的实施过程中，是如何从两地基本雷同的实施前提下发展出不同的

演化路径，并以此追问背后的制度原因，从而为完善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的现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其立法、做出法律解释及决定的过程中，其实

施方式与其权力行使方式密切相关。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曾

先后通过了７７份规范性文件（香港４５份、澳门３２份），经过梳理，其中有５５份规范性文件涉及宪

法实施问题（香港３３份、澳门２２份）。〔８〕

从实施方式看，这些规范性文件既包括比较明确的“标准式实施”，也包括作用有限的“联名式

实施”〔９〕，以及虽然未出现“宪法”二字、但从内容中可以反推出唯有对宪法权力加以运用，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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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问题更为全面的评述，参见邹平学、黎沛文、张晋邦：《我国基本法研究３０年综述》，载中国宪

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１９８５—２０１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６９—３５７页。

对此也有学者做出了探索与尝试，参见王振民、孙成：《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１２页；孙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实践———以３３份规范性文

件为样本》，载《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４—１７页；王磊：《宪法与基本法司法适用的香港经验———基于香

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１０—２２４页。

法律实施是规范法学的经典问题，但“中国宪法的特质”与“港澳特殊的宪制背景”都决定了纯粹的规范

分析无法化解宪法在港澳实施所面对的困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多元方法的运用。当然，功能主义方法的引入不

会也无法取代规范分析，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理论背景，增强规范分析的解释力。参见郑智航：《比

较法中功能主义进路的历史演进———一种学术史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１４页。

本文数据采自“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ｋｕｌａｗ．ｃｎ），检索方式为：以“香港”“澳门”为

关键词，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发布主体，共检索出７７份规范性文件，其中５５份涉及宪法实施问题。被排除

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两类：第一，完全是形式性和程序性的规范性文件；第二，完全是根据基本法做出的规范性文

件。数据库最后访问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

所谓联名式实施，指的是在文本制定依据上同时出现宪法、基本法或其他法律，宪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

是为了加强结论的说服力。这种实施方式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的关于“港澳全国人大代表”

的决定中，这些决定虽然也涉及宪法实施问题，但其最主要的依据在于基本法以及选举法第１５条第３款（即“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出如此结论的“隐名式实施”。以所涉主题为线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的

情形可以归纳为：（１）“解决港澳回归的国际条约批准”；（２）“创设港澳新宪制秩序”；（３）“处理港

澳政制发展”；（４）“行使法律解释权”；（５）“决定‘内地—特区租管地’”；（６）“确定港澳全国人大代

表的产生方式”共六类。为了直观地体现宪法在港澳实施情况，利于后文比较宪法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异同，此处以表格的方式，将相关内容整理如下。

表１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解决港澳回归的国际条约批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提请

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议

案的决议》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

题的联合声明〉的决定》

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授权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

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

声明〉的决定》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

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

联合声明〉的决定》

宪法第３１条、第

６２条第１４项、第

６７条第１５项

权力机关批准港澳回归的

两份国际条约，在内容上不

仅涉及宪法上的条约审批，

还涉及特区的设立与制度。

根据宪法的规定，上述两个

权力分属全国人大与人大

常委会，所以在中英、中葡

联合声明批准过程中，需要

协调两个主体的宪法实施

行为。

表２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创设港澳新宪制秩序”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驻军法》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决定》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

员会的决定》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

的决定》

７．《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草案）〉的审议

程序和表决办法》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驻军法》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

员会的决定》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批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

７．《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草案）〉的审议

程序和表决办法》

宪法第３１条、第

６２条第２项、第

６２条第１４项

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创设港

澳新宪制秩序，属于最为典

型的宪法实施行为。这些

行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

类别：第一，为港澳制定基

础的宪制性法律；第二，处

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建立与运作过

程中亟待解决的机构设置

与法律程序问题；第三，依

据宪法对港澳基本法的合

宪性予以确认，解决基本法

制定过程中出现的合宪性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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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处理港澳政制发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

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

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

作机构的决定》

３．《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

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

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

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郑耀棠等

３２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

案的决定》

５．《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

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２００７年行政长官和

２００８年立法会产生办法

有关问题的决定》

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２０１２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

的决定》

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２０１６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

决定》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

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

生办法的决定》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

区２０１３年立法会产生办

法和２０１４年行政长官产

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批准〈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

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情况的

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

员会结束工作的建议的

决定》

宪法第３１条、第

６２条第１４项、第

６２条第１６项和第

６７条第２２项

中央政府对港澳管治权的

核心在于把控两地政治的

基本制度与发展步骤。在

此过程中，权力机关实施宪

法的行为起着关键作用，贯

穿于港澳政治发展的每个

节点，回归前如此，回归后

亦然。当然，由于港澳（特

别是香港）在政治发展中出

现的一些新情况游离于原

初设想，因此，权力机关有

时也需要依据宪法中的“兜

底条款”予以决断。

表４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行使法律解释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

的解释》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

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

解释》

宪法第３１条、第

６７条第４项

法律解释是权力机关依据

宪法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

该权力在港澳的运用可以

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权力

机关依据宪法解释内地法

　　　
·０３·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续表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

（三）项的解释》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

解释》

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

二第三条的解释》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

十九条的解释》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

二第三条的解释》

律，对其加以变通，以符合

港澳的实际情况，如国籍

法；第二，在“人大释法”过

程中，除却香港基本法第

１５８条外，宪法也被列为依

据，增加理据，但宪法本身

不对释法结论产生影响；第

三，宪法在发挥强化释法权

的作用外，也对释法结论产

生实质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２００４年针对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第７条和附件二第

３条进行的“人大释法”上。

表５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决定‘内地—特区租管地’”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

行政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

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批准〈内地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

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

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

安排〉的决定》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

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

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

决定》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

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岸

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

的决定》

宪法第３１条、第

６２条第１４项、第

６２条第１６项、第

６７条第１项和第

６７条第２２项

“内地—特区租管地”是回

归后内地与港澳融合发展

的新事物，在基本法中找不

到直接依据。由于这涉及

法律管辖权与行政管理方

式变更等事项，因此必须由

最高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做

出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

实施“一地两检”的决定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依据

宪法第６７条第１项的规

定，对有关安排做出了合宪

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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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宪法“确定港澳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香港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针对澳门问题实施

宪法的规范性文件

涉及的宪法条文
宪法实施情况

简要说明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补选出缺的香港

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决定》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的办法

的决定》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会议组成的补

充规定》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

办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

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会议组成的补

充规定》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办法》

宪法第５９条 在“一国两制”下，港澳不实

行社会主义政策和制度，不

设立本地方的人民代表大

会，但选举全国人大代表，

并组成港澳两个全国人大

代表团。香港特别行政区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大代

表的存在不仅能保障港澳

居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

而且他们在本地的选举制

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于港澳政治制度处于不

断发展中，因此两地人大代

表的产生也需与时俱进。

为此，宪法第５９条进行了

明确规定。当然，在这个议

题上，宪法实施主要表现为

“联名式实施”，为依据港澳

基本法与选举法做出的有

关决定增加说服力。

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的比较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相比宪法在内地的实施，权力机关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更为积

极，甚至出现了宪法审查这一重要实施方式。由此可见，讨论宪法在港澳的实施绝不是学术想象，

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完成对宪法实施现状的全景描述后，一个进阶性学术命题由此显

现———宪法在内地与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呈现出不同样态是当然之理，但是在港澳之间，宪法实施

还会存在区别吗？这些异同各自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呈现出何种特点？

（一）权力机关在港澳实施宪法涉及的问题类别同中有异

从宪法实施涉及的问题类别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的过程中既保持了

一致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度。有关港澳问题的宪法实施均可被归纳到六大类别中，这说明权力机关在

处理港澳问题时，对于在何种事项上实施宪法，保持了一以贯之的逻辑，甚至在某些具体的规范性文件

中会出现高度雷同的现象。例如通过对比全国人大实施宪法做出的“关于香港基本法的决定”与“关于

澳门基本法的决定”不难发现，除了置换时间以及将“香港”替换为“澳门”外，二者的实体内容一字不差。

据统计，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澳门问题实施宪法的２２份规范性文件之中，共有１０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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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复制”香港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现象，占比４５％。如果将文字标准放宽，再囊括一些核心内涵

未变、表述略有微调的情况，这一比例会更高。上述现象需要结合权力机关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

法所欲实现的制度目标加以理解。

除了上述一致性外，二者之间也客观存在着差异。细化到问题类别上，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实

施宪法处理政制发展问题”与“实施宪法行使法律解释权”两大类别中。凡是针对香港政制和法律争

议实施宪法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在澳门问题上重现。显然，这与港澳两地回归前后面对的主要社会问

题密切相关。在香港的回归过渡期内，中英双方曾就“彭定康政改”产生过激烈争执，最终导致中英双

方协议的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过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的“直通车”计划被废止，

中央不得不“另起炉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香港回归初期，虽然相关情况有所缓和，

但随着“政制发展议题”发酵，香港社会围绕“央地关系”的各种法政争议层出不穷，近年来甚至衍生出

“国家认同危机”与“违法暴力抗争”。在这种环境下，宪法实施作为中央对港管治权的落地方式，自然

集中在“政制发展”与“人大释法”上。与之相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始终是澳门社会关注的重心，其

“社团社会”的特点也与澳门政治体制中“均衡参与、循序渐进”的精神高度契合，因此宪法在澳门的实

施重点也就与香港有所不同。可以预见，二者在未来的差异会越发明显。

（二）权力机关在港澳实施宪法的方式存在交替优化现象

从宪法实施方式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港澳实施宪法的过程中，会不断根据各方反馈的

情况调整实施宪法的方式。若香港实践在前，有关反馈意见会被吸纳到后续澳门相关实践中，反

之亦然。由此可见，权力机关在实施宪法的方式上存在一种交替优化现象。

例如，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既涉及全国人大决定特区设立与制度的权力，又关涉全国人大

常委会的条约审批权，因此关键的问题即为在批准过程中协调两个主体的宪法实施行为。最终，权力

机关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来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放弃条约批准权，交由

全国人大实施宪法第３１条、第６２条第１４项和第６７条第１５项。显然，从“维持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

性”〔１０〕与“理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１１〕的角度看，上述路径并非最佳方案。事

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认识到《中英联合声明》在批准程序上存在不周延之处。因此，在批准涉及

澳门回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葡联

合声明》）时就调整了解决路径：先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第３１条和第６２条第１４项的规定，审议协议中

涉及特别行政区设立和制度的实质性内容并做出决定，之后再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６７条第

１５项的规定批准《中葡联合声明》。如此便兼顾了《中葡联合声明》的特殊性与宪法的既有规定。

进一步而言，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上述对宪法实施方式的优化甚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会根

据各方反馈持续交替累加。这一点在“实施宪法决定内地—特区租管地”〔１２〕上体现得较为充分。

按照成立的时间顺序，目前我国存在五块公认的“内地—特区租管地”，分别是：（１）“澳门拱北新

边检大楼”；（２）“深圳湾口岸香港管辖区”；（３）“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４）“西九龙高铁站内地

口岸区”以及（５）“横琴口岸澳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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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从维持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性来看，由全国人大直接批准《中英联合声明》，会与宪法第６７条第１５项的规

定相抵触。进一步而言，如此决定还导致当时发布的签发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主席令（由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签

发的第２５号主席令）与宪法第８１条发生冲突。

从理论的解释力来看，较之于“内部分权说”，以“宪法授权说”来理解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

系更符合立宪主义理念。参见秦强：《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载《人大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第

１２—１９页。

“内地—特区租管地”是根据董皞教授早先提出的“特区租管地”演化而来的概念。董教授在２０１５年提

出上述概念时，只存在港澳租借内地土地的情形，但在２０１８年，“西九龙高铁站内地口岸区”的出现意味着内地也

可以反过来租借香港的土地。因应新的情况，本文提出“内地—特区租管地”用以描述此类问题。参见董皞：《特

区租管地：一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创新模式》，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５２—１６８页。



具体来看，２００１年，“澳门拱北新边检大楼”所属土地由珠海租赁给澳门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并未出场，而是由国务院通过《关于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交界有关地段管辖问题的

批复》的方式加以确定。由于“内地—特区租管地”涉及“一国两制”下法律管辖权的变动属于国家

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宪法才能决定的事宜，因此由国务院以批复方式处理存在“合宪性”疑虑。

因此，在２００６年设立“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

区对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依据宪法明确“租管地”的法律管辖，实现了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又相继实施宪法做出《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

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与《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横琴口岸澳方口

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将原属于珠海管辖的横琴岛部分土地以租赁形式交给澳门管

辖，以解决澳门土地不足所导致的发展困境。这些举措是“一国两制”下两地共进双赢的典范。

依据上述经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２０１７年做出了《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以往

“租管地”都是内地将土地租给特别行政区不同，这次是将原属于香港的一块土地租赁给内地，“内

地—特区租管地”的完整形态得以体现。此外，与以往宪法在涉及“租管地”问题上均以“隐名式”

的路径加以实施不同，此次《决定》的正文直接点明了其宪法依据。更为关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少有地动用宪法第６７条第１项的规定，对“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做出了合宪性判断。这份决定

所蕴含的宪制意涵，对于完善“一国两制”具有深远影响。

（三）港澳两地法院对权力机关宪法实施采取不同立场

回归后，澳门各级法院仅仅在两份判决中引用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宪法实施的规范性文

件”〔１３〕。一份判决引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用以

说明澳门的管辖范围（案件编号：６２／２０１３），另一份判决则引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用以解释中国国籍的丧失问题（案

件编号：５５２／２０１８）。两份判决对有关决定的引用只限于说明事实，并没有对有关决定在澳门的效力展

开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澳门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互动也就无从谈起。

与之相较，香港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则活跃得多。在上述六类涉及宪法实施的情形中，除了有

关“港区人大代表产生方式”的规范性文件香港法院引用不多外，其他类型的规范性文件均被引用

并讨论过，有的甚至引起了较大的学术争论。例如在１９９９年“人大释法”〔１４〕出台后，香港终审法

院虽然表示接受“人大释法”的效力，但在随后发布的补充判决中又暗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行为是否依据基本法条文与程序做出，属于香港法院的判断范围”〔１５〕。这种模糊的态度在日后

“刘港榕案”与“庄丰源案”中得以充分体现———前者指出“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的效力是毫无疑

问的，〔１６〕后者则依据普通法中“裁判理由与附带意见”的二分法，对“人大释法”的内容予以剪裁，

最终滋生出困扰香港社会并导致内地与香港关系紧张的“双非儿童”问题。〔１７〕

相对于香港基本法中已经明文规定的“人大释法”，应当如何在香港法律体系中安置“人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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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统计所使用的数据库是澳门法院官网的“裁判书检索程序”（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ｍｏ／ｚｈ／ｓｕｂｐ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法院类别选择“所有”，最后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需要说明，由于澳门法院部分判决只有葡

萄牙文版本，所以以上检索的样本只涉及中文判决。此外，虽然澳门基本法也是全国人大针对澳门问题依据宪法第３１条

做出的规范性文件，但为了避免歧义，上述统计不包括涉及澳门基本法的案件。

１９９９年“人大释法”是为了解决香港终审法院吴嘉玲案判词引发的问题。ＮｇＫ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

狏．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Ｖ１４／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６２．

ＮｇＫ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狏．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Ｖ１４／１９９８，ｐａｒａ．６．（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６日的

补充判词）

ＬａｕＫｏｎｇＹｕ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狏．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Ｖ１１／１９９９．

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狏．ＣｈｏｎｇＦｕｎｇＹｕｅｎ，ＦＡＣＶ２６／２０００．



则引起更大争议。〔１８〕在“西九龙高铁站‘一地两检’”司法审查诉讼中，双方立场针锋相对：一方认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行使宪法和法律授予其职权的一种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内地

和香港的政权机关均具有普遍约束力。但另一方则指出，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发布决定的方式

行使职权，但其是否约束香港政权机关，则取决于该决定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确立的制度，凡是游

离于香港基本法框架之外的人大决定，均不构成香港法律的正式组成部分，在香港不具有约束力。

最终，香港法院采取了现实主义路径加以处理：一方面，在最终结论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保持

一致，没有推翻“有关西九龙‘一地两检’的本地立法”，避免了“宪制危机”的产生。但另一方面，法院在具体

的论证中却仅仅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视为有助于法院理解基本法真实含义的事后材料，虽然重要

但需要审慎加以使用，且并未对“人大决定”在香港法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普遍约束力予以确认。〔１９〕

从“人大释法”问题演进的经验看，“人大决定”争议的明朗化，还有待于在未来合适的案件中由香

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进一步博弈。对比港澳两地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可

以发现，这种博弈的存在决定了宪法在香港的实施，较之于澳门，会长期处于一个富有争议的状态。

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的制度逻辑

　　学术研究不应止步于对制度现状进行描述，而应扩展视野，挖掘推动制度演化的要素并提升对制

度规范的理解力与解释力。如此，制度的批判与完善才有落地的可能。具体到本文主题，在完成对宪

法在港澳实施样本的归纳与比较后，便需面对逻辑上无法回避的追问：权力机关在港澳实施宪法的

实践从最初的高度雷同到目前出现不同的演化路径，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宽泛地看，这必然与港澳政

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但本文只将目光聚焦在法律制度层面，并引入功能主义的思维

方式，通过“制度的预设目标”来解释宪法在港澳初始的实施形态高度雷同的原因，之后再引入“制

度演化要素”，探析宪法在港澳的实施为何会日渐呈现“本是同根生，路径却不同”的现象。

（一）不变：权力主体创设“宪法在港澳实施制度”的原初目标

２０１４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

制基础”，这与以往在涉港宪制问题上“只强调基本法”的论述相比有所变化。〔２０〕对于这一调整，港澳

社会高度关注。香港部分人士将其误读为“‘一国两制’政策要变”“宪法要取代基本法”。〔２１〕与之相

比，澳门社会虽然总体上秉持积极态度，但对于宪法在澳门实施的方法和路径，也存在着各种疑惑。这

些误解和疑虑的出现，说明港澳社会对于“权力主体创设宪法在港澳实施制度的原初目标”的认识不足。

将视角拉回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对该问题就已进行过充分讨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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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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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面对形态各异的“人大决定”，即使内地学术界也未形成统一看法，主要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决定”的形态十分多样，有的属于狭义的法律，有的只能算作规范性文件，且判断标准也无统一认识。对此问

题代表性的论文有孙莹：《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双重属性》，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２５—３８页；陈鹏：

《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的性质与适用》，载《现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６３—７３页；金梦：《立法性决定的界

定与效力》，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５０—１６６页。

ＬｅｕｎｇＣｈｕｎｇＨａｎｇ，Ｓｉｘｔｕｓ狏．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ｆ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ｕｎｓｅｌ，ＨＣＡＬ１１６０／２０１８，ｐａｒａ．５３ ６２．

回顾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９年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港澳的段落，在１９９７至２００８年间（２０００年除外）均使

用了“认真执行基本法”“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或“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等用语。在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３年间，相关表述

被取消，２０１４年又恢复使用，但其内容被微调为“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２０１５年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使用了“严格

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的表述，并一直持续至今。统计所使用的文本来自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日访问。

参见明报专讯：《政协报告对港首提严格依据宪法办事》，载《明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明报专讯：《总理报告

首提“依宪法办事”》，载《明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６日。



目前收集到的档案材料看，１９８６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在草拟《基本法结构草案讨论

稿》的过程中，香港各界特别是法律界人士对宪法在香港的地位以及未来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提

出了很多疑问。〔２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专

题小组”经过研究，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中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适用问题专题

报告》，其中指出：“宪法作为一个整体肯定对香港有效，但鉴于‘一国两制’原则，宪法中某些社会

制度及政策的条文不能于香港实施，应以基本法的规定为准。当然，考虑到基本法的法律位阶，不

宜在其中对哪些宪法条文不在香港实施做出具体罗列。”因此，决定通过“正面肯定香港的法律体

系和具体制度均以基本法为依据”的方式，间接说明宪法与基本法在香港各自的作用。〔２３〕起草委

员会正是根据上述建议草拟了现行基本法第１１条。

对于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方案，香港法律界原则上表示赞同，但仍然对基本法本身能否承载上

述“宪法判断”存有疑虑。为此，他们先后向起草委员会提交了《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最终报告》〔２４〕与

《基本法与中国宪法及〈中英联合声明〉的关系专题报告》。〔２５〕在这些文件中，他们希望在香港基本法

（草案）的最终版本中，可以清楚阐明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并具体罗列可以在香港实施的宪法条文。虽

然这些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但考虑到香港社会对此问题的确存在各种疑虑，全国人大破例在通过基本

法的同时，专门依据宪法做出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其要旨在于讲明：

宪法在香港宪制结构中重点发挥主权宣示的作用，而香港日常法律体系的建构，包括港人基本权利的保

障，则主要通过香港基本法来处理。此后在起草澳门基本法的过程中，上述方案得到了沿袭。

如果审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港澳问题实施宪法做出的５５份规范文件，会发现上述预

设的制度目标始终起着指导作用，但在港澳表现形式则有所区别。对于澳门而言，宪法的实施一

直忠实地遵循着基本法起草者当时预想的制度目标。香港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尤其是回归后香港

内部矛盾逐渐爆发，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宪法不得不一再出场，解决当年并未预想到的

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争议性问题层出不穷，模糊了香港各界对原初制度设计目标的认知，以

至于出现了所谓“中央强调宪法，意味着‘一国两制’政策要变”等误解。

从这个角度看，宪法在澳门实施的“原旨主义”呈现，有利于向港澳社会昭示，宪法在港澳的实

施制度具有特定目标，它的重点在于处理“涉及主权（中央管治权）行使”以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

关系的事项”，宪法无意介入“港澳具体的行政管理”与“港澳居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等纯粹本地的

社会事务，宪法更从未试图取代基本法。较之于澳门，宪法在香港之所以更为频繁地出场，不是因

为中央改变了“一国两制”方针，恰恰相反，中央正是为了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

变形，才在各种涉及“主权（中央管治权）”与“央地关系”的情形下实施宪法。

（二）变化：决定宪法在港澳实施路径演化的制度要素

如果说宪法在港澳实施情况的一致性反映了权力主体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宪法所欲实现的原

初目的，那么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差异，则说明还存在其他某种制度性因素，导致宪法在两地实施的

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路径。在探寻这种制度要素时，既离不开对“港澳宪制结构”的静态分

析，也需要对“港澳基本法审查实践”进行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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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编：《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结构等

问题的意见汇集》，１９８６，第２６—２８页，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Ｌ００１５．ｐｄｆ。

参见《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工作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

草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１９８６，第８—

２１页，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ｐｄｆ／０１４．ｐｄｆ＃ｐａｇｅ＝１５０。

参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责小组编：《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最后报告）》，１９８７，

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Ｌ０７６５．ｐｄｆ。

参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咨询报告（２）　

专题报告：基本法与中国宪法的关系》，１９８８，第３—１０页，ｈｔｔｐ：／／ｅｂｏｏｋ．ｌｉｂ．ｈｋｕ．ｈｋ／ｂｌｄｈ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Ｌ０２１２．ｐｄｆ。



从宪法原理看，在一个常态的宪制结构内部，各种规范并非是随意组织起来的，而是呈现为一

个以宪法为顶点的金字塔形态。〔２６〕在这套规范结构背后，实际上对应着层级分明的政治权力结

构。上下级规范之间的服从关系，同时也彰显着不同政治权力之间的隶属关系。如果能够通过适

当的机制，保证规范的外在形式以及内在价值都与该规范体系的顶点———宪法保持统一，则不仅

意味着金字塔型法体系的统一可以实现，而且意味着规范体系背后政治权力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将

得到明确。此时，宪制结构就会体现出“向心效应”。相反，如果一套宪制秩序中存在两套基本规

范，在法效力上具有多重判准，则不仅无助于一国金字塔型宪制结构的建立，而且也会对规范背后

不同层级的政治权力关系产生负面作用。在此种情况下，宪制结构就会呈现“离心效应”〔２７〕。

以此观察在“一国两制”方针下两个特别行政区新旧宪制秩序的转轨，可以发现，这一转轨过

程均不是由宪法独自完成，而是宪法与两部基本法结合起来方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宪法与基本

法共同成为港澳的宪制基础。这一制度事实决定了港澳存在一种“复合式的宪制结构”。〔２８〕应指

出，这种特殊宪制结构的确为港澳顺利回归降低了政治成本，但其内部潜在的张力却也同时提升

了回归后中央政府对港澳的管治成本。

具体而言，基本法的效力虽然可以回溯到宪法，但港澳的普通立法却不以“是否符合宪法”为

效力判准。受此影响，这套规范体系背后的政治权力隶属关系也显然无法呈现出金字塔型的常态

结构，并进而决定港澳宪制结构先天具有“离心基因”。当然，这种潜藏在宪制结构内部的离心性

究竟会对港澳治理产生何种负面影响，则取决于港澳当地采取何种态度来抑制该宪制结构的离心

性。显然，从回归后的情况看，港澳两地对此的立场并不相同，也正是这种差异，致使宪法在港澳

的实施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路径。在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利用“基本法审查权”，在判例中不断推

动基本法的“宪法化”，不仅没有及时纠正香港社会中存在的“中国宪法是内地宪法，香港基本法是

香港宪法”的认识，甚至令其有逐步坐大的趋势，由此导致香港宪制结构的离心效应越发严重。

与之相比，澳门终审法院虽然也通过判决确立了“基本法审查制度”，但其始终对于该项制度

的“分际”有着明确认识，“宪法与基本法”之间的平衡在澳门没有被破坏，澳门宪制结构内部天然

潜藏的“离心基因”也由此得以抑制。

第一，与香港终审法院相比，澳门终审法院相当谨慎地确立了“基本法审查制度”，且始终注意到

澳门的宪制地位与澳门基本法的法律位阶。在澳门回归后最重要的基本法案件（第２８／２００６号）中，

澳门终审法院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是一个国家，《澳门基本法》也不是一部正式的宪法，但是《澳门

基本法》中包含着宪法某些形式上的特点。尽管《澳门基本法》没有特别授予法院“对那些位阶较低

的、载于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违反《基本法》的法律规范做出审理”的权力，但是，如

果对《澳门基本法》第１１条第２款、第１９条第２款和第１４３条进行体系解释，可以得出澳门特区法

·７３·

孙　成：论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异同及原因

〔２６〕

〔２７〕

〔２８〕

凯尔森曾提出“法律位阶结构理论”对其加以论述，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

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宪制结构的“离心效应”概念，源于包刚升博士所著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一书的启发。该书在论证为

何有些民主政体会崩溃的问题时，提出了“离心型政体”的概念，并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选举制度”以及“行政与

立法关系”三个角度对“离心型政体”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在阅读中，笔者依照其逻辑进行推演，认为宪制结构也应

存在“离心型”与“向心型”之分。参见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０７—１４８页。

如何从学理上描述香港的宪制结构，目前两地学界并无共识。对此，回归前香港学者雷蒙德·瓦克斯

（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ａｃｋｓ）曾追问：一个国家能够具有两个“基本规范”吗？ＲａｙｍｏｎｄＷａｃｋｓ，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ａｔ１５１

１８３．香港回归后，香港大学陈秀慧副教授提出应借鉴欧盟法律体系所形成的多元主义法理论来解释香港宪制结构

内部的互动关系。ＣｏｒａＣｈａ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ａｔ１ ３０．而内地学界虽然提出了“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的宪

制基础”这一论述，但对于“为何要共同”以及“如何来共同”等问题并未深入展开。笔者曾提出“复合式”的概念来

论述香港宪制结构的渊源、特点及运行规律。参见孙成：《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研究》，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５—３５页。



院有这样一项权力的结论。〔２９〕应该指出，在拥有终审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背景下，港澳法院行使

基本法审查权的欲望或许是“权力扩张效应”的必然，〔３０〕但在处理平衡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

的问题上，港澳两地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固然与两地法律制度的客观差异有关，但不可否认

的是，港澳法院秉持的不同价值立场也起着重要作用，〔３１〕并最终呈现出不同的制度效果。

第二，澳门终审法院始终关注判决效果对内是否会冲击“行政主导体制”，对外是否符合特别行政

区的宪制地位。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澳门终审法院共做出涉及基本法的中文判决６２份。〔３２〕

从内容上看，涉及土地权利的１４份，涉及诉讼权利的４份，涉及退休福利的２８份，涉及居留权的３份，涉

及集会游行示威的３份，涉及平等原则的５份，涉及抽象的法理问题如基本权利、法律位阶的４份。判决

重点集中在比较纯粹的“本地社会民生事务”，部分涉及特区政府体制（如独立行政法规的位阶）的案

件，〔３３〕澳门终审法院采取了司法谦抑主义的价值立场，兼顾了澳门政治体制中行政主导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案件本身只涉及澳门居民的个人权利，但如果判决会产生与特别行政区

宪制地位不符的外溢后果，澳门终审法院也会秉持谨慎的立场。比如，２０１９年９月，在香港“修例

风波”愈演愈烈之时，有澳门居民试图举行集会“指责香港警方滥用暴力”，澳门政府以有关集会和

示威的目的违反法律为由予以禁止，随即引发司法诉讼。澳门终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根据基本

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不能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更不能侵犯中央依据宪法和基

本法所享有的权力，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宪制原则。在本案中，集会主办方的诉求没有事

实依据，因而相对于集会与示威权，维护上述宪制原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法律利益。〔３４〕

综上可知，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差异与港澳复合式宪制结构“离心效应的不同表现”存在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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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裁判，案件编号：２８／２００６，第２８—２９页。

需要指出，学术界对于港澳特区法院是否具有基本法审查权还有争论，香港方面讨论较多，澳门这边其

实更加复杂。澳门法院在跨越回归前后的１／２０００号判决中确认，澳门基本法框架中不存在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违

反基本法审查权，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裁判，案件编号：１／２０００。该案案情是：上诉人因不服澳门高等法

院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０日做出的裁判，向葡萄牙宪法法院申请宪法性诉讼。根据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生效的澳门《司

法组织纲要法》，此类宪法性诉讼案件程序在澳门回归后被依法终止。上诉人据此请求澳门终审法院重审该案，其

意见书陈述：“由于澳门最高层次的法律———《澳门组织章程》／《基本法》———在时间上出现交替，看来难以认为不

给予被告机会来质疑一个同时违反旧有的组织章程和基本法的法律规范效力。认为终止要求因所适用的规范违

反宪法而宣告其违宪的程序后，应（重）开新的上诉程序以便根据基本法审查所适用法律规范的效力。”对此，澳门

终审法院审理认为，由于澳门法院在过去并未获得类似的合法性审查权力，且回归后“法律亦没有规定审查法律规

范有否违反基本法的特别上诉途径”，因此最终判决终止该案的上诉程序。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贯彻行政诉讼正

当程序原则和法律程序溯及既往原则的体现。随后，澳门法院在２２／２００５号判决中重申了这一立场。但在２８／

２００６号判决中，澳门法院又指出其有权对案件涉及的法律规范依据基本法进行“附带性审查”。本文的观点是，尽

管港澳法院在行使基本法审查权的态度上并不相同，且澳门法院更倾向于把基本法审查权的行使范围限制在行政

诉讼层面，但港澳法院行使基本法审查权已经成为“制度事实”。对此，研究的关注点或许应该集中于这种基本法

审查制度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制度的衔接，以及如何避免这种审查对港澳宪制结构造成负面影响。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陈弘毅、罗沛然、杨晓楠：《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合宪性司法审查

与比例原则适用之比较研究》，载《港澳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３７—３８页。

本文检索使用的是澳门法院的官网裁判书检索程序（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ｍｏ／ｚｈ／ｓｕｂｐ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检索方法：“法院类别：终审法院”，摘要包括“基本法”，最后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当然，

不同的学者由于标准不一，因而认定的涉及基本法的判决数量也有所区别。参见杨晓楠：《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研

究———与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比较》，载《港澳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５１—５２页；蒋朝阳：《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

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６２页。

澳门行政法规争议是澳门基本法的核心问题，较为全面的梳理参见郭丽莎：《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规

的几个争议问题》，载刘诚主编：《立法评论》第３卷第１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８９—１０６页。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裁判，案件编号：９４／２０１９，第１６—２０页。类似的判决还体现在澳门法院

关于“公投问题”的判决中，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裁判，案件编号：１００／２００４。



联系。澳门法院克制立场的选择，使得宪法与澳门基本法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平衡状态，澳门宪

制结构内部天然存在的“离心基因”得到了较好抑制。在此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愿意信任澳门能够

处理好自身的各种争议，也乐意严守宪法实施制度的设计初衷，将宪法在澳门的实施严格限制在

涉及“主权”的范围内，将本地具体法律问题放手交由澳门基本法予以处理。

与之相较，香港法院在司法审查实践中则采取了积极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大力推动香港基本

法的“普通法化”和“宪法化”，另一方面柔性排斥“人大释法”和“人大决定”在香港的法律效力，使

得香港宪制结构离心效应越发明显。在此种背景下，中央政府为了避免香港宪制结构彻底失衡，

危及“一国两制”存续的政治前提，不得不多次通过直接实施宪法来处理香港重大的政治和法律争

议。宪法在港澳的实施制度呈现出不同演化路径的制度性原因即在于此。

五、结　　语

化解宪法在港澳的实施争议需要兼顾三方面的因素。首先，作为一个宪法理论问题，对其分析不

能游离于法实施的一般原理，如果只突出宪法的政治意涵，不仅无法与港澳法律界形成有效对话，而

且会增加港澳社会此前形成的误解与忧虑。其次，虽然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具体方式与内地有所区别，

但却拥有同一个实施主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宪法在港澳的实施需要

同步考虑宪法在内地实施的整体语境。最后，由于奉行“一国两制”，宪法在港澳施行所面对的制度环

境迥异于内地，因而宪法在港澳实施具体方式的构建必须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创新性。

目前宪法在港澳实施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是在法理、政策、政治三者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面对这个

“非常态的规范法学问题”，一方面当然要坚持规范分析的立场，但问题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有必要引入功

能主义的思维方式，通过提炼宪法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制度逻辑，以加强对宪法规范的理解力与解释

力。如此，不仅有利于扩展与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维度，而且也利于在三地政治与法律制度各异的背

景下，推动内地、香港、澳门三地学界进行理性对话，促进“宪法在港澳实施共识性理论”的形成。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ＮＰＣ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ｈａｖ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ａｔ

ｌｅａｓｔ５５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ｉｔ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ｗ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ａｐｐｌ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Ｄｏｇｍａｔｉｃｓ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ｇｉｃ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ＳＡＲ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ａｂｏｖｅ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Ｍａｃａｏ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ｏ．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Ｌａｗ

（责任编辑：林彦）

·９３·

孙　成：论宪法在港澳实施的异同及原因


